
债券代码：127031 债券简称：洋丰转债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 7 号）

债券受托管理人

（注册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

二〇二六年六月



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行为准则”）、《新洋丰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2025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

称“年报”）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以及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

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北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北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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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事项

一、发行债券情况

新洋丰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于 2020 年 6 月 9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20 年 8 月 7 日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21〕20 号文《关于核准新洋丰

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发行人获准公开

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转债”）。

本次可转债基本情况如下：

1、发行主体：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洋

丰转债”，债券代码：127031）。

3、发行规模：本次可转债总规模为人民币 10 亿元。

4、债券票面金额：本次可转债票面金额为 100 元。

5、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即自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2027 年 3 月 24 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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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起息日：本次可转债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3 月 25 日。

7、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发行可转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归还本金和最

后一年利息。

8、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 年 3 月 31 日）起满六个月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 年 10 月 8 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 年 3 月 24 日）

止（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9、初始转股价格：20.13 元/股。

10、最新转股价格：16.89 元/股。

11、票面利率：第一年 0.3%、第二年 0.5%、第三年 1.0%、第四年 1.5%、

第五年 1.8%、第六年 2.0%。到期赎回价为 112 元（含最后一期利息）。

12、担保情况：本次可转债为无担保债券。

13、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

2020 年 9 月 10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新世纪债

评（2020）011534 号《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信用评级报告》，新洋丰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4、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已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备案号 环评批复 土地使用权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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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产 30 万吨合

成氨技改项目
150,000.00 99,726.53

湖北省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备案证

（2018-420802-26-
03-077628）

荆环审
[2020]30

号

鄂（2020）东宝

区不动产权第

10000568号

合 计 150,000.00 99,726.53 - - -

二、含权条款的执行情况

1、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10,000,000 张可转债，

并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在深交所上市，初始转股价格为 20.13 元/股。

（2）2021 年 5 月 10 日，公司根据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 2020 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04,529,290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回购股

份为 49,799,694 股）后 1,254,729,59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 元人

民币现金（含税）。洋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为 19.94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 年 5 月 11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3）2021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下修正“洋丰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募集说

明书》中相关条款办理本次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相关事宜。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 17.27 元/股，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一个交易日本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人民币 17.76 元/

股，本次修正“洋丰转债”转股价格应不低于 17.76 元/股。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及股票价格走势等因素，董事会确定“洋丰转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17.76 元/股，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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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2 年 5 月 16 日，公司根据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 2021 年度

权益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04,529,290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回购股份

为 49,796,604 股）后 1,254,732,68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 元人民

币现金（含税）。洋丰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7.76 元/股调整为 17.57 元/股，转

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17 日。

（5）2023 年 5 月 22 日，公司根据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 2022 年度

权益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 1,304,529,290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回购股份为

49,796,348 股）后 1,254,732,94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 元人民币

现金（含税）。因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49,796,348 股公司股份不享

有利润分配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因，公司本次实际

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总股本 -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分配比例，即

250,946,588.40=（1,304,529,290-49,796,348）股×0.2 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192366 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

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192366 元/股=250,946,588.40÷1,304,529,290）。转

股价格调整结果根据《募集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

有关规定，洋丰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如下：P1=PO-D=17.57-0.19=17.38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 年 5 月 23 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6）2023 年 11 月 28 日，公司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八届

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于 2023年 12月 22日召开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的议案》《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变

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2024 年 1 月 3 日，新洋丰披露《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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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司已办理完成了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股份事宜，注销股份 49,796,348 股，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 3.82%（按四

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根据上述“洋丰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条款，“洋丰转

债”转股价格将做相应调整，由 17.38 元/股调整为 17.69 元/股，计算过程如下：

P1=（P0+A×k）/（1+k）=(17.38-9.5929×3.8174%)/(1-3.8174%)=17.69 元/股

（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 17.38 元/股，A 为平均回购注销价格 9.5929 元/

股，k 为回购注销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3.8174%，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调整后的“洋丰转债”转股价格为 17.69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

年 1 月 3 日起生效。

（7）2024 年 5 月 13 日，公司根据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 2023 年度

权益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54,732,94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3.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洋丰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7.69 元/股调整为

17.39 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8）2025 年 5 月 13 日，公司根据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 2024 年度

权益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54,733,1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3.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洋丰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7.39 元/股调整为

17.09 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2025 年 5 月 20 日。

（9）2026 年 5 月 21 日，公司根据 202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 2025 年度

权益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54,733,67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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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3.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洋丰转债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7.09 元/股调整为

16.89 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为 2026 年 5 月 28 日。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洋丰转债未转股余额为 99,992.42 万元，未转股比

例为 99.99%。

三、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东北证券作为新洋丰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于报告期

内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

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各项职责。存续期内，东北证券对发

行人及本次可转债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密切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情

况、资信状况，以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等，监督公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

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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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报告期内主要业务情况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磷肥、复合肥的生产和销售，40 余年来坚持以

工匠精神夯实产品体系，通过资源整合、强化产业链一体化战略布局等多种举措，

现已形成复合肥 （常规复合肥和新型复合肥）、磷肥（主要是磷酸一铵）、新

能源材料、精细化工、磷石膏建材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总体经营状况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1,804,834.23 15.97 1,490,535.01 13.53 17.41 1.77

2、营业收入按产品分类

单位：万元

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一、主营业务小计

磷复肥 1,704,755.11 1,398,895.25 17.94

精细化工 51,903.29 54,022.51 -4.08

其他 2,461.11 2,086.27 15.23

二、其他业务小计 45,714.72 35,530.98 22.28

合计 1,804,834.23 1,490,535.01 17.41

3、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地区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东北地区 236,854.66 203,365.91 14.14

华北地区 438,058.03 369,365.70 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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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 535,189.71 429,118.03 19.82

南方区域 316,977.04 255,895.68 19.27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根 据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出 具 的 编 号 为

XYZH/2026BJAA12B0205 号的《审计报告》，公司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在所

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新洋丰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25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1、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804,834.23 1,556,341.47 1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1,230.36 131,498.57 2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562.86 124,053.66 2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669.96 72,294.59 192.79%

项 目 2025-12-31 2024-12-31 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6,968.59 1,057,561.24 12.24%

总资产 2,055,101.74 1,823,099.92 12.73%

2025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192.79%，主要系2025年

度公司预收货款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2、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度/
2025-12-31

2024年度/
2024-12-31

变动幅度

流动比率 1.48 1.47 0.68%

资产负债率 40.45% 39.67% 0.78%

速动比率 0.51 0.52 -1.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3,562.86 124,053.66 23.79%

EBITDA全部债务比 35.90% 33.09%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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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度/
2025-12-31

2024年度/
2024-12-31

变动幅度

利息保障倍数 29.64 23.29 27.26%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67.67 28.50 137.44%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9.90 33.02 20.8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公司现金利息保障倍数在 2025 年相比 2024 年上涨 137.44%，主要是因为

2025 年度公司预收货款净增加额使经营现金净流量增加所致。

四、财务分析

2025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由 2024 年的 155.63 亿元上升至 180.48 亿元，增

长率为15.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2024年的13.15亿元上升至2024

年的 16.12 亿元，同比增长 22.61%。公司总资产由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 182.31

亿元增加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 205.51 亿元，增长率为 12.73%；归属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由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 105.76 亿元增加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

118.70 亿元，增长率为 12.24%。

截至 2025 年底，公司货币资金为 15.96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0.45%，偿债

能力较强；2025 年度，发行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12 亿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1.16 亿元，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较好、现金流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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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

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含利息）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净

额

2025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2025年末累计投

入金额（含利息）

1 年产30万吨合成

氨技改项目
100,000.00 99,121.70 0.00 99,726.53

合 计 100,000.00 99,121.70 0.00 99,726.53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的核查情况

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6 月使用完毕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年产 30万吨合成氨技改项目，该项目于 2022年 9月投产运营。

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一致。受托管理人于 2025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现

场检查募投项目运行情况，募投项目运行正常。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营业部

账 户 名：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账 号：717902014710101

截至 2022 年 6 月 21 日，募集资金使用完毕，该账户已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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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查结果与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内容是否一致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与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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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

本次可转债无担保。公司未采取内外部增信措施。本次可转债的偿债资金将

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

二、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本次可转债偿债保障措施

（1）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2）设立专项账户，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4）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可转债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发行人和东北证券已制定了本次可转债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

保障本次可转债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截至本受托管理报

告出具日，本次可转债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有效。

（2）发行人财务部负责协调本次可转债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发行人

在 2025 年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了本次可转债利息的偿付资金，并在 2026 年 3

月 25 日完成本次可转债年度利息的如期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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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人已指定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账户实行专户管理，由监管银行进行监督。

（4）发行人已与东北证券签署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东北证券作为本

次可转债的受托管理人，通过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定期查阅公司公开披露

的定期报告、收集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账单、现场检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等方式履行受托管理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5）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已将影响公司偿债能

力事项、公司经营情况、募集资金使用等与债券持有人权益相关的信息公开披露

于深交所网站，接受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公司股东的监督。

综上，截至本受托管理人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不按约定执行本次可转

债偿债保障措施的情形，偿债保障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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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本次可转债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3 月 25 日。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本次可转债的第一个付息日为 2022 年 3 月 25 日，计息期间为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2022 年 3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0.30%。2022 年 3 月 25

日，新洋丰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本次可转债的第二个付息日为 2023 年 3 月 27 日，计息期间为 2022 年 3 月

25 日至 2023 年 3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0.50%。2023 年 3 月 27

日，新洋丰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本次可转债的第三个付息日为 2024 年 3 月 25 日，计息期间为 2023 年 3 月

25 日至 2024 年 3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1.00%。2024 年 3 月 25

日，新洋丰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本次可转债的第四个付息日为 2025 年 3 月 25 日，计息期间为 2024 年 3 月

25 日至 2025 年 3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1.5%。2025 年 3 月 25

日，新洋丰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本次可转债的第五个付息日为 2026 年 3 月 25 日，计息期间为 2025 年 3 月

25 日至 2026 年 3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1.8%。2026 年 3 月 25

日，新洋丰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发行人已按照约定偿付利息，偿债意愿较好且偿付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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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债券持有人大会召开情况

2025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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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债券本息/利息偿付情况

本次可转债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3 月 25 日。如该日为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

本次可转债的第一个付息日为 2022 年 3 月 25 日，计息期间为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2022 年 3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0.30%。2022 年 3 月 25

日，新洋丰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本次可转债的第二个付息日为 2023 年 3 月 27 日，计息期间为 2022 年 3 月

25 日至 2023 年 3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0.50%。2023 年 3 月 27

日，新洋丰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本次可转债的第三个付息日为 2024 年 3 月 25 日，计息期间为 2023 年 3 月

25 日至 2024 年 3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1.00%。2024 年 3 月 25

日，新洋丰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本次可转债的第四个付息日为 2025 年 3 月 25 日，计息期间为 2024 年 3 月

25 日至 2025 年 3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1.5%。2025 年 3 月 25

日，新洋丰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本次可转债的第五个付息日为 2026 年 3 月 25 日，计息期间为 2025 年 3 月

25 日至 2026 年 3 月 24 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1.8%。2026 年 3 月 25

日，新洋丰已将上述期间利息支付给债券持有人。

发行人已按照约定偿付利息，偿债意愿较好且偿付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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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情况

2026 年 6 月 25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了新世纪跟

踪(2026)100133 号《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定期

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并维持洋丰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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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发行人其他义务履行情况

经查，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发行人需要履行的义务已在本报告中说明，

不存在其他应履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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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重大事项情况说明及处理结果

一、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2025 年 4 月 16 日、2025 年 5 月 9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提议 2024

年度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母公司总股本 125,473.32 万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 10 股派发现金 3 元人民币（含税），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2024 年度，

公司分红金额 37,641.99 万元（含税），占 2024 年度净利润的 28.63%。上述事

项已履行信息义务。针对该事项，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出具《东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分配股利行为的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25 年 6 月 24 日，发行人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暨与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政府签署

淮上区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上述事项已履行信息义务。针对该事项，

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5 年 6 月 28 日出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洋丰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重大投资行为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除上述事项外，2025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其他重大事项。

二、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相

应成效

2025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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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债券事务负责人变动情况

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次可转债的相关事务专人为魏万炜，2025 年度无变化。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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